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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 115 年 3 月 17 日府授人考字

第 1153002021號函，為強化本府友善生

養職場，增加員工育兒、照顧家庭成員

及照護自身健康之彈性，並配合行政院

114年 6月 13日修正之「政府機關配合

紀念日與節日補假及調整放假處理要

點」刪除調整上班日為放假日並補行上

班之規定，本府業於 115年 3月 17日修

正「臺北市市政大樓各機關彈性上班實

施要點」第四點、第五點及第九點規定，

重點如下： 

一、修正彈性上班時間（週一至週四為 

7:30 至 9:30、16:30 至 18:30；週

五為 7:00至 9:30、16:00至 18:30，

並配合調整核心時間），並明定具

懷孕、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照顧

家庭需求之員工，得申請彈性調整

上下班時間(7:00 至 10:00、16:00

至 19:00)。 

二、另本府非進駐本市市政大樓之各機

關，亦得參酌前開要點之修正規定

意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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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 115 年 3 月 20 日府授人考字

第 1153002361 號函，人事總處業編製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構）學校公務人員違法（規）赴陸建

議懲處原則」及「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

（構）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

處原則」相關事項 Q&A，請各機關（構）

學校向所屬同仁宣導恪遵相關規定，以

確實維護公務機密及人身安全。 

 
轉知本府人事處 115 年 3 月 13 日北市

人考字第 1153002251號函，有關「國內

進修／英語能力檢測費用補助申請表」

自即日起上版至「iForm 表單平臺」，

請依該函說明事項辦理。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立

大同高級

中學會計

室主任 

王湘庭 

臺北市立

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06 

臺北市立

螢橋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謝敏惠 

臺北市立

明湖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150306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公 園 路 燈

工 程 管 理

處 會 計 室

科員 

簡宇函 

臺北市萬

華區雙園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20 

臺 北 市 立

至 善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李貞惠 

臺北市士

林區社子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24 

臺 北 市 立

龍 山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黃美芳 

臺北市立

弘道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150324 

臺 北 市 立

陽 明 高 級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陳翠宗 

臺北市立

中正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150324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光 復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謝佩芬 

臺北市立

仁愛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150324 

臺 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會 計 室 主

任 

尤錦茹 

臺北市政

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

員會會計

室主任 

1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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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北

投區立農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張婉煜 

臺北市北

投區石牌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06 

臺北市立

古亭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林淑娟 

臺北市萬

華區萬大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06 

臺北市文

山區興華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李榮時 

臺北市文

山區興隆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06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會計及決

算科股長 

羅玉蕙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松山分局

會計室主

任 

1150206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秘書室科

員 

陳宇陞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秘書室股

長 

1150316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科員 

梁凱斌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股長 

1150316 

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

會計室科

員 

葉鈺文 

臺北市松

山區健康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320 

基隆市政

府主計處

專員 

林怡廷 

臺北市政

府財政局

會計室股

長 

1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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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政宣導-漏列經費以他案浮報費用之不實

核銷案 

某國中校長甲，負責綜理學校午餐事務，明

知午餐經費屬家長及教職員繳納之「專款專用」

款項，須依實際供貨內容支付。然甲為核銷校內

祭祀所採購之水果、餅乾及飲料費用，竟指示承

辦人乙，將祭祀開支列入Ｂ公司得標之營養午餐

經費中勻支。導致Ｂ公司負責人以不實送貨單向

學校請領帳款，浮報午餐經費，損害經費核撥之

正確性。 

案經檢察官偵查起訴，歷經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及臺灣高等法院審理，認校長甲涉犯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罪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判處有期徒刑 1年 5個月。Ｂ公司負責人則因共

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6 個

月。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 點規定，

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支出憑證之

真實性負責。本案甲因一己之私，未依合法程序

報銷，反而利用職務機會進行不實核銷，顯已違

背依法行政與誠信原則。「便宜行事造假」是嚴

重違規行為，無論虛報金額、變造單據或無實際

消費而取得憑證，均涉及刑事責任。 

每張憑證皆須真實反映支出事實，包括品項

與金額。各級經辦與審核人員應引以為戒，恪守

真實性原則，確保公帑支用透明合理，切勿以不

實單據報支，以免觸法。 

二、反詐騙暨消費者保護宣導-注意典型

的「二次詐騙」 

詐騙集團常冒充駭客組織「匿名者」

或高級工程師，聲稱能駭進詐騙平台追回

款項，再編造「運鈔車被搶」、「銀行局

攔截」等荒謬理由，要求受害者匯入更多

「自證金」或「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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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臺北市政府主計
處資訊室 

主任 陳婷妤 

 

115年臺北市政府模範公務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行政院主計總
處會計決算處 

專員 詹雅譯 

前於臺北

市政府主

計處會計

及決算科

股長任內 

臺北市政府主
計處事業及特
別預算科 

佐理員 梁碧玉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會計室 

股長 管怡雯 

 

臺北市政府主
計處會計及決
算科 

專員 褚嘉慧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會計室 

帳務  

檢查員 
張雅嵐 

 

 

114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優秀主計人員 

114年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機

構績優主計人員 
 

臺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

會計室 

股長 褚千惠 

前於本府

工務局新

工處任內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會計室 

股長 黃燕惠  

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會計

室 

股長 陳昭如 

前於本處

公預科股

長任內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公務

統計科 

科員 鍾佩如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秘書

室 

股長 林秀英 

115年3月

16 日自本

處退休 

臺北市立和

平高級中學

會計室 

主任 曾玉婷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

理處會計室 

主任 李秋蓉 

前於本府

捷運局機

工處任內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北投垃圾焚

化廠會計室 

主任 林憶君 

前於本府

警察局刑

警大隊任

內 

臺北市立美

術館會計室 
主任 陳玉容 

前於本市

圖書館任

內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會計

室 

股長 吳孟臻 

前於本處

經統科股

長任內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臺北市政府財

政局會計室 
股長 吳瑞菁  

 


